
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关于学院中层干部换届的通知

备系、所、室、实体研究机构 :

根据 《华南师范大学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管理办法》(华 师党委

〔2022〕 33号 )要求,结合学院实际情况,经 学院党委会讨论,决

定对系、所、室主任等学院中层干部进行换届。

一、职位职数

1.系 、所、实体研究机构

经济学系、金融学系、国际经济与贸易系、工商管理系、会计学

9系 、人力资源管理系、信
`急
管理系、电子商务系主任各 1人 ;经济研

究所所长 1人、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人、经济行为科学实

验室副主任 1人。

2.职能办公室

实验室、科研管理办公室、本科教学管理办公室、学生工作办公

室、国际化办公室、教师发展办公室、继续教育办公室、财务办公室、

MBA办公室、校友会办公室各设主任 1人。

二、选任条件

(一 )基本条件

思想政治素质好,自 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

小平理论、
“
三个代表

”
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

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,坚持社会主义办



学方向,严 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,忠诚拥护
“
两个确立

”
,坚决做

到
“
两个维护

”
,自 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,

忠诚履行政治责任。

具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使命感;善于团结师生,在师生中

有较高威信;作风正派;遵纪守法,主 动担当作为,勤勉尽责,乐 于

奉献。

在学院工作 1年 以上,身 心健康;年龄上一般能够任满一届。

(二 )任职资格条件

1.备系主任、经济研究所所长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心主

任、经济行为科学实验室副主任应具有副高级以上 (含 副高级)专业

技术资格;熟悉新时代高校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有关政策,熟悉学校、

学院的教学管理与人才培养工作;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以及组织管理、

统筹协调、调查研究和开拓创新能力;熟练掌握计算机办公自动化软

件的应用。

2.各职能办公室主任:一般应具有中级以上 (含 中级)专业技

术资格或科级干部;熟悉新时代所报岗位的建设与管理相关政策法

规,有较强的组织管理、统筹协调和执行能力;学 生工作办公室主任

还须具有 3年 以上学生工作经历,中共党员。

3.备系、所、室、实体研究机构负责人原则上担任两届。

三、选任程序与安排

(一 )动议。学院党委根据学校工作要求结合学院工作需要,综

合分析研判,提 出启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,就选拔任用的职位、条件、



范围、方式、程序等提出初步建议,形成方案。

(二 )推荐。各系、所、室可以推荐 2人作为候选人;全院教职

工可在学院办公室领取推荐票,推荐他人或自荐,请 11月 11日 前投

入学院办公室设定的信箱 (时 间:11月 ⒋11日 )

(三 )确定候选人。学院党委结合推荐人员名单、根据实际情况

研究确定候选人。

(四 )考察。学院组织备系、所、室人员对符合条件的候选人进

行谈话、推荐和民主测评。(时 间:11月 12-21日 )

(五 )讨论决定。学院党委会根据候选人考察情况研究确定各岗

位任职人员,并在全院范围内公示 5个工作日。

(六 )任职。学院党委对拟任人员进行任职前谈话,发布任职文

中共华南师范 委员会

月 3日

件。


